
鳙圳市物价局寰件

深价管字 〔2006〕 75号

关于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

及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了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,推进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

业化发展,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,根据 《深圳市城市生

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》(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58

ˉ
   号 ),经召开价格听证会,并经市政府四届四十三次常务会批准 ,

∵    现就我市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征收范围

凡本市范围内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居民均

应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(以下简称垃圾处理费 )。

垃圾处理费是指采用焚烧、填埋或者其他技术手段处理城市

生活垃圾而发生的费用,不包含垃圾的清扫、收集和运输费用。



二、征收标准及实施方案

(一 )征收方式。

对一般自来水用户,由 市城管部门委托供水企业代收;

对自各水源用户,由 市城管部门另行委托区或街道的环卫部

丨】收]奶廴。

(二 )征收标准。

1.委托供水企业代收时,用 户分为居民用户和其他用户两

类。由于其他用户存在垃圾产生量计量困难、特区外供水中间层

内居民用户数难以核定等问题,采用
“
排污水量折算系数法”(单

位排污水量对应的垃圾产生量 )间接计量其垃圾产生量。具体收

费标准如下:

(1)特 区内居民用户 13.5元 /户 ·月;其他用户按排污水量

计收,每立方米 0.27元 (相 当于 125元 /口屯);

(2)特 区外居民用户、其他用户均按排污水量计收,居 民

用户每立方米 0.59元 ,其他用户每立方米 0.27元 (均相当于

125元 /口屯);

(3)排污水量计算规则。

一般用户按用水量 90%计算;

以自来水为主要原料的饮料 (含饮料、啤酒、纯净水)生产

用水按用水量 40%计 算;

市政绿化、市政景观及电厂生产用水按用水量 15%计算;

对减免污水处理费但应缴垃圾处理费的用户,根据用户用水

量和用水类型,参照以上比例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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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 自各水源用户,居 民用户按 13.5元 /户 ·月、其他用户

按其实际垃圾产生量 125元 /吨计收。

(三 )减免措施和特殊措施。

1.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以及福利院、养老院、残疾人企

业,免缴;

2.以水为原料或使用高耗水技术工艺的工业企业,可 向城管

部门申请按实际垃圾排放量计缴;

3.当 出现水管爆裂、计量误差等原因而导致当月折算的垃圾

处理收费额明显不合理等情况时,有关单位可向城管部门申请核

减 ;

4.用 水量小于 2立方米/户 ·月以下的用户,免缴;

5.一房及一房一厅小户型的单身公寓,经供水企业核定其每

月用水指标为 10立方米或 15立方米以下的,按 6.10元 /户 ·月

或 9.20元 /户 ·月缴纳;

6.对于多人聚居的集体宿舍,经供水企业按照 5立方米/

人 ·月核定用水指标的,按照 3元 /人 ·月缴纳;

7.对于特区内中间报停、恢复用水、新开户等用水不足月,

且当月用水量超过 2立方米的用户,垃圾处理费原则上按其当月

实际用水天数相应结算,具体操作办法由各代收单位酌情处理。

三、其他有关事项

(一 )请各供水企业和物业管理公司等供水中间层积极支持

配合代收垃圾处理费工作。为调动代收垃圾处理费的积极性,将

给予代收单位手续费。按照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(2006年 1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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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)精神,代 收手续费标准及供水中间层漏耗补偿问题,在垃圾

处理费开征半年后另行研究确定°

(二 )物业管理小区及大厦公共区域产生的垃圾处理费,由

物业管理公司在其收取∷的∷物业管理费申列支。

(三 )垃圾处理收费使用财政专用票据,各代收单位向财政

部门申领。

(四 )各代收单位收取的垃圾处理费应及时、足额上缴财政

专户,专款专用。

四、本通知白⒛07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千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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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物价局办公室 2006年 11月 20日 印发

主办:价格处

-4-

(印 200份 )电话:83070147


